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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的顺利进行，根据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

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认真做好股东大会的各项工作。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本次股东大会所议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同时股东

应认真履行法定义务，自觉遵守大会纪律，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以确保股

东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发言由大会主持人安排依次进行发言，临时需要发言的股东，经主

持人同意后可进行发言。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五分钟。 

六、股东大会表决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股东以其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

权”三项中任选一项，并以打“√”表示。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

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

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七、本次股东大会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律师参加计票和监票，对投

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由主持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公司聘请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九、为保持会场安静和整洁，请将移动电话调至静音或关闭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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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 2017年 3月 28日（星期二）上午 10:30时 

会议地点 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 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 董事长蒋承志先生 

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法律见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会议签到 

二、会议开始、宣布出席会议情况和会议须知 

三、宣读议案 

四、各位股东就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 

五、宣布现场表决结果 

六、股东代表发言 

七、休息，工作人员上传现场投票结果 

八、统计现场和网络合并投票结果并宣布 

九、律师事务所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宣布会议结束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议案一 

关于选举陈静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董事会提名陈静女

士（简历后附）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届满。 

该议案于 2017 年 2月 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附陈静女士简历： 

陈静，女，汉族，1979 年 4 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曾任复合技术总经

理工作部副部长、远东电缆国际业务部部长、公司高级总监兼远东电缆总经理助

理、资深总监、职工监事、副监事长。现任公司首席运营官、江苏省苏商发展促

进会副会长、中国民营企业国际合作商会副会长。截至目前，陈静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子女的配偶；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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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远东电缆为新远东电缆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远东电缆”）

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新远东电缆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申请信贷业务，信贷额度为人民币 10,981.08万元，公司全资

子公司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电缆”）以其房产土地对该项信贷业

务提供抵押担保。该议案于 2017年 3月 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 万元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 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

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环境保护机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

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新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5年度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6年 9 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04,266,672.89 2,586,027,010.20 

负债总额 1,968,511,439.63 1,314,535,817.41 

净资产 1,235,755,233.26 1,271,491,1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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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015年度 

（经审计） 

2016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79,668,736.22 3,603,142,707.96 

净利润 79,925,118.07 35,735,959.53 

为新远东电缆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

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远东电缆、新远东电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人民币10,981.08万元 

担保期限：36个月 

抵押物情况：远东电缆位于宜兴市高塍镇的房地产，其中房产编号为：宜

权房证高塍字第JD000570号-宜权房证高塍字第JD000578号、宜权房证高塍字第

J0001179号、宜权房证高塍字第J0001548号-宜权房证高塍字第J0001549号、宜

权房证高塍字第J0001575号；土地使用权证号码为：宜国用（2007）字第000082

号。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信贷是为了满足新远东电缆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新远东电缆

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新远东电缆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

管控权，新远东电缆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

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四、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

担保，担保总额为 300,906.49 万元(含本次)，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2.36%，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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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智慧能源产业园合作协议书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16 年 11 月 28 日，公司及公司全资孙公司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江苏有限公

司与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人民政府在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签署《关于智慧能源产

业园的合作协议书》（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书”），拟在江苏省宜兴市高塍镇投资

建设“智慧能源产业园”暨高性能动力及储能锂电池等产业链项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和 12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合作协

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68）、《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16-170）和《关于签订合作协议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172）。

其中，协议中项目总投资金额、投资计划、建设规模、建设周期、销售收入等数

值均为预估数，项目正在进行前期部署，项目建设过程及投入运营后可能会面临

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宏观环境、工程施工周期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存在不

确定性风险。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办理本次合作协议书后续事项，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在

董事长的决策权限内，根据项目进度决定对协议约定条款进行适当变更以及与协

议对方签署相应的补充（或变更）协议。 

该议案于 2017 年 3月 10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约定，合作协议书的生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予以审议。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